附件：

涞源县消防救援大队2022年度随机抽查工作计划

	抽查计划

编号
	抽查计划名称
	抽查任务

编号
	抽查任务名称
	抽查

类型
	抽查比例
	抽查事项
	抽查对象

范围
	发起部门
	联合部门
	抽查时间

	202201
	2022年涞源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监督随机抽查001
	001
	2022年涞源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监督随机抽查
	不定项抽查
	对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，每年至少抽查1次，其他类型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抽查比例不应低于总数的80％，一般单位抽查比例不低于总数的20％，小场所和其他单位抽查比例不低于总数的2%。
	1、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查；

2、对使用领域消防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；

3、对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的监督抽查；

4、对注册消防工程师执业活动的监督抽查。
	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，以及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且具有一定规模的个体工商户。
	涞源县消防救援大队
	根据实际由涞源县消防救援大队确定
	2022年1月至12月

	备注：

1、大队级消防救援机构应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、上级工作要求及检查对象、执法队伍的实际情况，结合监管重点、火灾风险点、行业领域特点等，每年1月底前制定并向社会公开本辖区年度监督抽查计划，确定抽查比例和检查批次顺序，报上一级消防救援机构备案；

2、年度消防监督随机抽查计划原则上按月度逐批次组织实施，每月最后两个工作日内，根据年度监督抽查计划和当前工作重点，合理确定消防监督月度抽查工作量，通过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消防监管信息系统生成下月抽查计划；

3、跨部门“双随机”联合抽查，应当根据保定市政府统一规定，依托“河北省双随机监管工作平台”组织实施。


